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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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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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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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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
利
横
血
余
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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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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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何
井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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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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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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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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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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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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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5:1g

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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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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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
任
 
卡
技
利 
爲
像
璇

卡
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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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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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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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 

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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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廿
八
弾
一
三
月
甘A
日吿

敢
者
必
珠
島
植
牛
園
前
日
係
丘
發
多
李
其
銘
李
郁
三
人
合
股
仝
一 

败
今
因
李
其
銘
李
郁
志
圖
別
業
愿
將
自
己
名
下
所
占
之
股
份
退 

出
頂
與
丘
發
多
備
價
承
買
鼓
園
內
像
私
使
作
大
車
以
及
猪
餌
等 

項
三
面
酊
明
準
期
五
月
廿
七B
富
衆
交
易
如
李A

李
郁
欠
有 

中
西
人
等
散
目
整

II 未
淸
等
情
與
植
生
園
有
關
者»
 早
日
到
來 

喜
市
定
會
東
叁
八
九
號
門
牌
取
菜
舖
丘
發
多
處
報
明
留
銀
找

@. 

他
是
一
經
交
易
之
後
發
現
敬
目
槪
與
承
受
人
無
涉
先
字
聲
明
以< 

免
後
論 

民
國
廿
八
年 

五
月
拾
六
號 

丘
魔
多
敗
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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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好
野
乂
便
宜 

▲
經
濟
兼
美
味

▲
只
曹
壹
兩
圓 

▲
能
宴
四
五
位 

本
樓
向
來
係
由
晚
間i
点
開
奏
音
樂
。仝
一 
時
期
開
市
營
業
，偽一 

胞
毎
欲
藉
本
樓
而
叙
晚
飯
者■
因
時
間
所
限
・
本
樓
主
人
殊
覺
抱
一 

歉
・
茲
特
加
改
良
・
・
由
本
月
上
七
號 (
星
期
三
起)■
設 @
濟
晚
餐 

小
菜
部♦
每
晚
提
早
開
市■
由
下
午
五
點
起
・
俱
備
經
濟
晚
脑.
以一 

應
僑
胞
之
需
・
本
樓
敢
稱
特
色
者
・
像
厨
子
精
良
・
地
方
清
潔
。物一 

品
優
美•
招
呼
週
到
・
僑
胞
光
顧
・
無
跟
歡
迎•

攀
僑
酒
樓
敗 

今朝虐滙價每百二十九元二
学

"̂
*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&

^
^

斤

一 

4

•••■♦

,
 

1  W

 » 
• *

—**  
・ ICFM •

^
一̂

一
传
横
福
岡
辘
訪
員
報
台
。開
往
高
麗
之
倭@
客 

一
航
空
機
一
架
。
因
鎮®
 飛
打
塢
之
傲
線
。
故
撞 

一
墜
於
地
：
致
機
身
着
火
；
機
中
男
女
六
名
當
塲 

一
被
焚 

980 
另
四
名
脫
險
：
未
受
捐
傷
云
。 

•
敵第二次犯五台山

▲
我♦
痛
擊
敵
於
台
懷
銀
附
近 

太
原
十
五
日
電
；
日
昨
倭
寇
第
貳
次
侵
犯
九
台 

山
，、被 «
3 
痛
擊
於
台
懐
鎖
附
近
。
敵
不
得
逞 

。。而
第
八
路
軍
正
行
向
敵
反
攻
，。以
便
將
敬
掃 

蕩

。倭
延
前
次
犯
五
台
山 
慘
敗
而
退
、c
料
今

▲
駐加拿大証華僑 
II 聯合總會章程 

㊀
定
名 
駐
加
拿
大
亜
省
華
僑
拒R
敏
國
聯
合
總
會 

0
察
旨 
本
會
聯
合
亜
省
全M
華®
 聊
同
一
致*
集
財
物
專
以

拒
日
救
國
爲
本
旨

@
會
址• 
本 
會
第
一 属
會
址
段
在
卡
技
利 

自
統
轄
r
罵
亞
省
各
境
男
女
僑
胞
關
於
敕
國
事
業
槪
受
本
會 

統
轄
之
下

附
則
：
凡S8

團 «
與
華
僑
向
民
衆
募
集
放
國
捐
欺
者
須 

向
各
讀
毋
拒
日
救
國
會
呈
報
批
准
發
給
證
明
書
方
准 

進
行
以
杜
流
弊

。、故斯塲戰爭所生之最 

良效果。。爲有史以來所 

未見。。現目希望民衆更 

肆與政睿作。。彼此互 

助。。以備雪此世仇。。於 

是一我國勝利與獨立將 

更肆迫近云。。

再陷於敵。我軍退駐郊 

w

外
。繼績與敵相持c 

C

日宼增援隊四千。抵達 

江門。1五日、。宼兵再 

陷杜阮及棠下：:

6
新會鶴山公路暨江門河

近區域。戰事劇烈： 

-敵機循寧陽鐵路線投炸 

。荻海車站已被作毀。 

〕多處戰匾之僞滿兵起變 

先與敵軍交鋒。，其後降 

於我軍者約三千之衆

。

次
亦
不
能
逃
出
此
命
連
。。

⑤
組
織

由
亞
省
點
間
頓
卡
技
利
列
必
珠
尾
利

18
血
體
李
巴
品 

夫
華
僑
拒
日
救
國 
會
聯
合

to
織
之

(
甲)
由
亞
省
各
拒
日
救
國 
會
選
出
候19

軌
行
委
員
二 

人
候
選
匿
察
委
員
二
人
由
大 
會
選
任 

Z.. 

— 

附
則
：
第 
一 属
執
監
委
員
由
臨
時
代
表
團
介
紹
匕
列
各 

拒
日
救
國 
會
人
負
充
任
之
以
後
仍
做
求
其
他
拒H

is

 

國 
會
參
加

(
乙)
第
一 
居
執
行
委
員
六
人
監
察
委
員
六
人
顧
問
二 

人
文
書
二
人
財
政
二
人
交
際
二
人
宣
傳
二
人 

附
則•
・
常
務
委
員
以
會
址
所
在
地
執
行
委
員
任
之■
間 

交
際
以
省
會
會
址
關
係
分
別
任
之
文
書
財
政
以
會
址 

所A
地
任
之

•
澳洲計算人力 

▲
呈
亦
備
戰
行
動
之 
一 

澳
洲
首
都
坎
巴̂
 
十
六
日
電
。C

此
間
政
府
富
局 

。是R
决
定
强
迫
人
民
行
記
一
以
備
計
算
本
國 

人
力
。
政
府
此
項
决
定
與
前
時
異
因
自
我
以 

前 
政
府
許
人
民
自
願
登
記
，今
則
加
以
强
迫 

云
，C

■
法人愛國心盛

▲
八
小■
購
百
五t
九
兆
元
國
防
公
債 

巴
黎

—
六
日
雪
。
日
昨
法
政
府
在
本
國
發
出
國 

防
公
債
票
六
千
兆
佛
郞"
一
美
金
約
壹
百
五
十
九 

兆
元
) 

IK
六
小
時
久;
此
帮
公
債
票
即
行
售
罄 

五
云
。"

■
英警吿倭勿使佔滬租界 

倫
敦
拾
六
日
電
。
是
日
外
交
部
副
大
臣;
畢

6» 

暗
行
警
吿
日
本
勿
派
兵
進
佔
上
海
公
共
租
界
一 

據
畢
罅
氏
在
下
議
院
宣
佈
、
調
英
政
府
已
向
倭 

抗
議
倭
兵
侵
佔
鼓
浪
嶼
租
界
：
同
時
彼
又
謂
如 

日
本
顧
念
英
日
關
係
將
發
生
一
不
幸
之
結
果
」
， 

則
不
可
侵
佔
上
海
租
界M
一。

•
英對俄稍退讓

▲
惟
仍
不
願
與
俄
締 

31

倫
敦
拾
七
日(
統
一 
社
)
電
。。關
於
招
誘
蘇
俄
加 

入
「和
平
陣
線
事 
一
昨
夕
此
間
當
道
决
定
對
蘇
俄 

稍
退
讓 
惟
仍
拒
絶
俄
方
要
求
英
法
俄
一
一
國
即 

昧
簽 
tr 
軍
事
同
盟
約
。。

頃
牌
非
官
臥
稱
：
英
政
府
又
致
牒
蘇
俄
當
局
、 

提
讓
四
項
如
左
列
。
、

㊀
英
允
朗
英
俄
互
助
協
定
之
原
則
。。 

㊁
英
準
備
担
保
俄
國
西
方
邊
界
之
安
全 
。如
德 

國
動
兵
直
接
攻
擊
蘇
俄
西
方
邊
境
：
英
必
助

V

㊅
職
員

旨

•
蔣委員長宣言澈底抗戰 

盅
度|
六
日(
次
拿
大
社)
電
一
元
戒
轉
介
石 

V
日
向
全
國
民
衆
賢
出
宣
言
害
；
內
容
有
云" 

我
國
抵
抗
日
寇
之
侵
略
。至
最
後 
一
人
爲
上
云 

•
密雲懐來附近戰情劇烈 

A
賊
機
能
蚱
沿
長
城
村
落 

北
平
十
六
日(
美 «
社
)
電
。
最
斤
據
抵
北
平
之 

中
國
難
民
稱
。■
沿
北
平
以
北
長
城
壹
带

C

河
北 

省
密
雲
。C

及
懷
來
驟
附
近
已
酸
牛
劇
鬥
，
因
中 

國
第
八3$  

$

之
部
衆
與
倭
寇
交
籬
也
。 

乂
據
外
僑
報
吿
。
某
地
之
日
軍
被
華
方
伏
兵
襲 

擊 
儀
嵐
受
挫
。一
瀬
去
時'
一
遗
下
被
療
之
倭
兵

。
二

先後收豪野、新唐河 

與松栢等區並殲敵數 

千：。

0

湖北省以北一 帶我敵兩 

軍繼績劇戰。。宼兵傷亡 

甚衆。。最近日宼又犯襄 

陽。。復被我守軍擊敗。c 

6
最近據我軍總部報吿： 

湖南省東北方一 帶我軍 

破敵後。。即克復岳陽，。 

9

厦門倭領事內田氏宣佈 

謂鼓浪嶼外國租界工部 

局平日所轄之區域。。刻 

歸其管理。。故禁止華人 

在其間宣傳抗敵。。

6
十六日。蔣委員長演說 

。(謂我國已與敵戰卄二 

月餘。在此時期內敵施 

行其非人道主義；以飛 

機狂炸我平民。。最近愈 

演愈兇；不惜以其最卑 

券手段濫炸我平民 
。但 

我各大城市民衆。。遵照 

政府命令而行。遷居鄕 

間一 努力耕 8
 
、增加地 

#
農產。敵無能傷害之

8
任
期 

本
會
職
昌
任
期
覺
年
由
成
立
之
日
起
以
上
二
個
月
爲 

专
期
預
早   

<
個
月
通
知
開
會
另
選
其
毎
年
常
會
官
次 

就
於
是
日
舉
行
之

附
則
：
職
昌
期
滿
另
選
亦
得
連
任
惟
財
政
不
得
連
任 

③
集
會 

如
某
埠
拒
日 
會
遇
有 s
要
案
件
不
能
解
决
時
須
向
本 

會
報
吿
由
本 
會
通
函
所
屬
各
項
拒
日 
會
委
派
委
員
或 

代
表
薇 
會
共
同
開
會
討
綸
解
庚
之 

④
義
務 
本
會
辦
理
各
事
所
需
欺
項
各
埠
拒
日
敝
國 
會
有
共
同 

分
別
負
担
之
義
務

㊉
範
圍 
亞
省
各
拒
日
敕
國
會
所
屬
各
小
壇
範
圍
分
別
統
轄
之 

及
調
査
所
屬
華
偽
名
額
若
干
向
本
會
報
吿
之 

+
一
公
債 
本
會
得
照•
會
亞
省
各
拒
日
效
國 
會
闘
於
敏
國
之
公
債 

舉
辦
以 

個
月
爲 
一 期
所
定
限
額
與
結
束
之
期
務
同 

一 
致

附
則
：
關
於
長
期
失
業
或
年
老
或
有
疾
房
者
對
於
公
債

屍
體|
五
具
於
一 
外
國
救
堂
附
近
。。 

又
倭
機
刻
向
沿
萬
里
長
城
上
村
春
投 

寵
信
得
此
等
村
落
蔵
有
華
乓
云

因
倭

別山我軍搜勦日寇 

▲
旬
日
來
殺
敵
萬
餘 

口
卜
五
日
電
，C

第
五
戰
個
近
旬
日
以
來
。。以 

二
十
六
師
及
二
旅
之
衆)
進
擊
豫
南
與
鄂
北R 

寇
殺
敵
不
下
萬
餘
人
、腥
風
彌
遍
大
別
山
。 

現
正
從
事
捜
則
残
寇
、R
寇
本
欲
重
施
其
蟹
鉗 

式
之
夾
擊
戰
畧
。。
一
方
沿
漢
水
而
上"
。
一
方
沿 

平
漢
路
而
下
。另
专
方
誘
華
軍
東
進
。，滿
優
在 

68■
浙
河
鎭
之
北
一 
河
南
平
原
之
南
，
作
大
包 

圍
。一
企
圖
消
滅
華
中
學
軍
之
主
力
。"
不
料
華
軍 

早
知
其
計
：
先
置
重
兵
於
兩
翼
。
以
制
日
寇
兩 

面
夾
擊2
部 »
。，使
日
寇
如
脱
鉗
之
蟹
。無
從 

作
悪 
。又
以
湯
恩
伯
將
軍
：
率
兵
痛

111
東
S

 

之 

宼
兵
。

據
于
方
報
吿
、截
至
昨
日
止
一人曾
在
土
門
冲
。 

殷
家
店
：
劇
家
河
一
田
家
集
。靑
苔
鎭
一
梁
家 

山
。C

萬
冢
山
。新
街
等
，
湖
北
省
北
部
地
方
C
o
 

共®
敵
壹
萬
三
千
餘
衆
？
賊
軍
各
部 8
0
C

死
傷 

枕
藉 
。尤
以
崛
井
部 W
爲
甚
。。喪
失
賣
干
五
百 

人
？
華
軍
俘
敵
及
奪
獲
軍
火
帽
重
品
多
。。 

華
重
第
一 
及9
百
七
拾
四
兩
師
，前
日
在
大
別 

山
中
部 
癌
創
倭
車
之
倉
林"
吉
田 
未
瀧 
柴 

田
，行
方 
山
村
等
兵
士
，C

應
山
两
面
之
澤
山
。。 

愛
甲 
吉
田
。川
侯 
勝
谷
加
藤
等
兵
士
。"
亦
被 

華$
«
殺 
一
彷
徨
敢
走"
。其
餘
如
占
閑
。近
藤 

山
田 
佐
久
間
等
兵
士
。又
在
北
方
戲
線
、被
基 

軍
進m
。其
陣
線
行
將
崩
潰
云
。。

■
倭載客航空機失事 

▲
男
女 A 
名
喪
命 

東
京t
七
日
電
；
是
日̂

^
^
^

通
飢

it 駐

與
敕
國
捐
能
否
徽
納
由
各
埠
拒
日
敕
國 
會
審
査
解
决 

之亜
省
各
拒
日
敕
國
會
統
轄
之
華
僑
須
就
地
做
交
公
債 

與
救
國
捐
欺
等
項
不
得
向
別
處
缴
交
以
期
割
一 

亜
省
各
埠
僑
胞
如
有
破
壊
救
國
工
作
及
抗
捐
者
得
由 

所
屬
拒
日
會
施
以
相
當
懲
罰
其
懲
前
之
輕
重
依
其
所 

屬
各
該
境
拒
日
會
定
章
而
行
若
其
不
遵
得
依
照
第
八 

條
處
理
之

附
則■•
如■
本 
會
處
理
後
仍
不
遵
罰O
S
知
加
拿
大 

全«
華
僑
與
其
絕
交
如
有
華
僑
與
其
往
還
者
作
漢
奸 

論
㊁
將
其
姓
名
籍
貫
雙
報
宣
吿
罪
狀
@
呈
報
領 

事
回
呈
報
中
國
當
地
政
府
封
其
家
産

±
一劇

+
三
懲
前

〔未
完
)

健
拒
敵
。

•
洞庭湖水高漲

▲
敵
或
再
向
長
沙
進
犯 

重
慶
拾
六
日
電
。・
比
來
洞
庭
湖
水
高
漲 
日
賊 

之
小
軍88

遂
加
活
動
：
華
軍
恐
日
寇
再
向
長
沙 

進
犯
。已
設
法 «
之
云
。

■
鼓
浪
嶼
租
界
當
局 

邀請英美政府協助 

匕
海
十
六
日
電 
最
近E
門
鼓
浪
嶼
租
界
之
工 

部
同
當
局
。
哀
求
與
観
租
界
有
關
係
之
外
國
政 

府(
指
英
美
政
府)
。C

協
助
制
止
倭
寇
侵
略
筋
租 

界
。做
工
部
局
已
拒
絕
倭
要
求
管
治
鼓
浪
嶼
租 

界
矣
。。

美
國
遮
洋
艦
璃
浦
爾
歇
號
。。明
日
將
駛
抵
鼓
浪 

嶼
；
英
炮
艦
四
艘
已
向
厦
門
出
發
；
而
美1850  

艦
堡
爾
麻
號
。。已
於
上
星
期
六
日
駛
抵
质
門
云
一 5

保
障 
本
會
任
務
人
昌
如
因
公
務
啜
侮
辱
或
被
監
禁
或
受
陷 

害
經
本 
會
調
査
明
確
執
行
懲
辦
兇
頑
者
其
一 
切
之
需 

要
消
費
由
本 
會
支
理
以
資
切
實
保
障 

附
則■
・
如
有
公
務
人
員
躇
端
班
捏
所
發
牛
一
任
何
事
件®
 

本
會
調
查
明
確
要
處
分
與
嚴
懲
其
滋
生
事
端
者
以
示 

公
尤

十
五
目
的 

本
會
負
拒
日
救
國
之
責
必
須
待
至
抗
戰
完
全
勝
利
結 

東
時
方
能
終
止

*
徵
信 
凡
亞
省
拒
日
救
國
會
毎
次
舉
珊
公
債
與
敕
國
捐
其
結 

束
數
目
須
向
本
會
轴
吿
備
案
至
於
年
結
編
印
徵
信
錄 

以
昭
大
信

十
七
定
章 
本
會
章
程
由
亞
省
各
拒
日
敕
國
會
臨
時
代
表
團
開
會 

於
卡
域
討
論
參jS

通
過
施
行 

+
人
修
正 
如
有
未
霊
善
事
宜
得
由
兩
個
拒
日
敬
國
會
提
案
由
本 

會
通
函
各
拒
日
敕
國
自
徵
求
同
意
修
正
之 

附
則
，・
本
會
章
程
由
公
佈
日
起
施
行
有
效

:一̂
^

e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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